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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	本页已校对
中国人民银行对其分支机构的审批工作进行统一监督管理。

第七条　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的申请人，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人民币图样使用申请表》（见附件)。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件、营业执照或者法人登记证书。

（三）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设计稿。

（四）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广告宣传文案。

（五）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第八条　审批机构应当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规定时间内完成人民币图样使用申请的受理及审核工作，作出是否准予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决定。

第九条　使用人民币图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单面使用。

（二）不损害人民币形象、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。

（三）不使公众误认为是人民币。

（四）保证人民币图样中人物头像、国徽的原有比例，不变形、失真、破坏或者被替换。

（五）使用人民币图样，须在图样中部明显位置标注清晰可辨的“图样”字样。“图样”字样的长度、宽度分别不低于图样长度、宽度的三分之一。以下情形除外：

1.使用人民币硬币图样；

2.使人民币纸币图样单面面积小于原大小的5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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